
温州医科大学教务处教务科办公程序

一、教务处行文办理程序

①部门拟稿（休、退、转、复、下达教学任务等）—→分管处领导审核—→

主管处领导签发—→发送有关部门—→文件归档

②部门拟稿（转学、退学、取消入学资格和开除学籍等学生省份改变）—→

分管领导审核—→有关部门会签—→送校办核稿—→分管校领导签发—

→发送有关部门—→文件归档

二、教务处收文办理程序

接收来文登记编号—→处领导阅知批示—→文件周转—→部门阅签（承办）

—→回收存档

三、教务处公章使用程序

①以教务处名义发出的公文、证明、证件、证书—→由教务处主管领导签发

—→教务处盖章

②学生成绩、毕业证明书—→教务科核实，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核—→教务处

盖章

③出国留学、进修、考研、各类考试报名等—→由教务处分管领导签发—→

教务处盖章

教务科工作程序

一、排课程序

教务科发放《下学期的开课计划》、《开课课程一览表》、《教学计划变

更表》等排课资料—→回收《开课计划》、《计划变更表》等—→《开课计划》

归类整理，下达《教学任务》、《开课目录》，开始排课，协调并落实学院课程、

任课教师工作安排，协调实验课程安排—→编排、校对、打印、印刷课程表—→

分发课程表至各学院，由学院通知各相关教师、班级—→课程表的日常运行与维

护—→课程表存档

二、教师调、停课程序

任课教师提出申请，并如实填写调课申请表—→教研室核实、学院主管领

导审核—→交学院教务员汇总，报教务处主管领导审批—→进行调停课登记、备

案并由任课教师和教务员安排通知上课学生、教室管理人员；

三、日常教室使用管理程序



1、教师上课、考试用

教师提出使用请求—→学院教务员汇总后统一到教务处申请—→教务处审

批，进行教室资源分配、登记备案—→学院通知相关教师、学生和教室管理人员

2、学生活动使用

学生活动组织单位提出要求—→学生组织单位审核—→校团委主管领导审

批—→教务处主管领导同意—→进行教室资源分配、登记备案—→由学生组织单

位通知相关教师、学生和教室管理人员

四、辅修专业工作程序

通知有关学院制定教学计划，印制宣传资料，做好开办辅修专业的前期工作

—→教务科负责招生宣传、录取、注册工作—→教务科负责打印名单、安排教室、

安排考试—→各学院交成绩到教务科—→教务科负责成绩管理—→学生查阅成

绩—→通知取得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学分的同学办理辅修证书等有关手续，未

修满学分者将其成绩转为全校性选修课学分记载—→教务科填写发放辅修证书

—→教务科进行辅修专业毕业成绩归档工作

五、学生选读辅修、二专业程序

教务科通知学院，学院通知各班长、学习委员开会—→班长、学习委员参加

辅修宣传会议、领取宣传资料、咨询有关辅修专业事宜—→班长、学习委员向全

班宣传会议内容、传阅宣传资料、统计选读辅修专业人数—→班长或学习委员到

教务处网页下载《温州医学院选读辅修、二专业专业申请表》—→选读辅修专业

的学生填写该表交学院教学副院长签字、院办盖章—→教务员统计、收集申请表，

以班为单位到教务科集体报名—→教务处审核《选读辅修、二专业申请表》对合

格者在教务处网页和电子显示屏公布名单—→学生凭公示的名单在规定的时间

按学期缴纳学费—→凭缴费发票到开课学院领取课表，按时上课—→上课结束

后，根据开课学院的安排举行考试—→考试结束两周后，学生到教务科查看成绩

—→需重修的同学阅下一届辅修专业的课程安排，及时办理重修手续—→修完辅

修专业全部课程合格的同学，在规定的时间到教务科交相片，办理辅修证书有关

手续—→到教务科领取辅修证书

六、全校性

选修课程序㈠

教务科将选修课通知放网上—→学生进行网上选课—→学生选课后查看课

表—→统计各课程选人数、购买教材数—→选课调整—→到教材发行中心领取教

材，查看课表—→选课调整：对上课时间冲突的进行退选，但不退教材—→上课

—→教务科对选修课日常管理：教学检查、调课等—→学生选修课课程考试或考

核—→选修课任课教师上交课程成绩到教务科—→教务科计算选修课任课教师

的工作酬金及发放酬金；



选修课程序㈡

教务科将选修课开课通知发送各学院—→教师填写新开课申请表—→教务

处组织专家对新开课课程进行遴选和审批—→教务处公布选课课程的名单；

七、办理预修注册程序

每学期开学前二周提出申请—→经学院教学办审查同意—→到学院办办理

注册手续—→将一份批件交回学院教学办存档；

八、学生免修办理程序

每学期初学生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学院签字同意—→报开课学

院同意——教务科审批—→呈送教务处领导批准免修—→将批件转学院教学办

存档；

九、缓修办理程序

学生本人申请交学生所在学院—→报开课学院—→送教务科审批后备案—

→将批件转回学院教学办存档

十、免听办理程序

本人提出书面申请（须符合条件）—→学生所在学院审查同意—→报开课学

院同意后—→再报教务科—→转发学院教学办核发免听单备案—→学生交听单

给任课教师—→学生应随班做实验和完成任课教师指定的作业—→须参加该门

课程考试

十一、办理复学程序

个人提出书面申请（①附休学证明；②因病的，需县级以上医院的康复证明，

经校医院复查合格）—→学院同意—→交教务处教务科—→教务处领导审批—→

到教务处教务科领取复学手续单—→学生按复学手续单的要求到有关各部门办

理手续

十二、办理休学、停学程序

个人提出书面申请（①因经济困难的—→辅导员同意，学院书记签字）（②

因病的，需有医院诊断—→保健科同意）—→教学副院长签字同意—→交教务科

—→教务处领导审批—→到教务科领取休（停）学手续单—→学生按休（停）学

手续单的要求到有关各部门办理手续—→到教务处教务科换取休（停）学证明书

十三、办理转学程序

（一）从外校转入我校



转出学校推荐—→学生本人书面申请—→拟转入学院同意接收—→交我校

教务处教务科—→教务处领导审查—→主管副校长审定—→报教育厅审批—→

批准文交我校教务处—→学生到教务科领取转学手续单，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二）从我校转到外校

个人申请—→学院同意—→交教务科—→教务处领导审核—→主管教学副

校长审批—→转给拟转入学校—→报转出学校所在省市、自治区教育厅批准—→

转入学校所在省市、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学生到转入学校教务科领取转学手续

单并按要求到有关各部门办理手续

十五、办理转专业程序

个人提出书面申请—→转出学院同意—→转入学院同意—→交教务科—→

送教务处领导审核—→发文公布—→申请人按转专业手续单的要求到有关各部

门办理手续；

十六、办理退学程序

个人书面申请自动退学（附交学费清单）—→家长签字—→学院学工组（辅

导员、书记）同意、教学副院长同意 —→交财务处清查缴费情况—→送教务处

领导审核—→送院办——院长办公会议讨论，教学副校长批准—→院办发文—→

个人按退学文件要求到有关各部门办理手续—→并领取退学证明（修满一年以上

领取肄业证书）

十七、办理降级手续

个人书面申请—→学院教学副院长同意—→交教务科—→送教务处领导审

核—→教务处发文；


